
我在石家庄某公司工作，最近我们公司遇到
点 麻 烦 。 事 情 是 这 样 的 ：甲 方 欠 我 们 公 司（乙
方）工 程 款 1000 万 ，乙 方 又 拖 欠 丙 方 劳 务 款 500
万 ，乙 方 与 甲 方 和 丙 方 分 别 签 订 了 协 议 。 两 份
协 议 明 确 ，乙 方 将 拖 欠 丙 方 的 劳 务 款 转 由 甲 方
支 付 ，而 且 两 份 协 议 都 签 字 盖 章 了 。 但 是听说
需要甲乙丙三方共同签一份协议才有效，所以想
问一下，乙方与其他两方分别签的协议是否有法
律效力？

记者随即又联系了王先生了解情况，王先生
表 示 ，乙 方 因 为 拖 欠 丙 方 农 民 工 工 资 被 停 止 投
标，所以乙方与甲方签订了一个协议，拟终止原
承包合同，并明确将拖欠丙方的 500 万元的债务
转由甲方支付。同时，乙方与丙方也签订了一个
协议，告知丙方，乙方已经和甲方终止合同，并将
之前拖欠的 500 万元由甲方支付，剩余工程的劳
务部分继续由丙方承担。两个协议均有签字、盖
章。所以问一下，乙方与甲丙两方签订的协议是
否有法律效力？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
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
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而乙方与丙方
签订的协议规定乙方所欠债务由甲方承担，即为
债权人丙方同意该公司转让债务。故，乙方与甲
方拟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有效。但是，乙方将剩
余工程劳务交由丙方实施无依据，应经甲方同意
将剩余劳务交由丙方实施，方可生效。

河北恩为律师事务所李东海律师表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债
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
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乙方与丙方签订的债务
由甲方承担的协议，即为债权人丙方同意乙方转
让债务。故，甲乙双方拟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有
效。

乙方与丙方拟签订的债务转让及剩余工程劳
务由丙方承担的协议部分有效。

基于甲乙双方已签订的债务转让协议，乙方
与丙方约定由甲方承担乙方对丙方的全部债务的
协议有效。乙方将剩余工程劳务交由丙方实施无
依据，因甲乙双方已终止承包合同，乙方不再是
该工程的承包方，更无权将工程劳务部分交由丙
方去实施。应经甲方同意将剩余劳务交由丙方实
施，方可生效。故，该部分约定在未争得甲方同
意前无效。

鉴于甲乙丙三方均为该工程的关联方，可以
在一份协议中约定乙方退出承包主体，明确三方
各自的权利义务。既节约签约成本，也明确了债
务承担主体，解决了剩余工程劳务问题。

本报记者 刁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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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专题

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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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制”畅行
需要多方配合

有问有答

债务转让协议
是否需经关联方同意

记者调查：

深入贯彻落实《纲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他 山 石

石家庄王先生问：

法律规定：

律师答疑：

2016 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和
《法 治 政 府 建 设 实 施 纲 要（2015—
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实施的
开局之年。《纲要》明确了建设法治
政府的总体目标是：经过坚持不懈的
努力，到 2020 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
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
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笔者
认为，要确保如期完成法治政府建设
的各项任务，各级政府法制部门要认
真学习领会《纲要》的精神实质和具
体内涵，重点在以下方面抓落实、见
实效。

一是建立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
机制。要坚持立改废并举，建立政府
规 章 和 规 范 性 文 件 动 态 管 理 制 度 。
对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实行目录和
文本动态化、信息化管理，并将政府
规章、规范性文件立改废情况及时作
出调整并向社会公布。并对政府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进行督导
检 查 ，保 质 保 量 完 成 清 理 工 作 。 同
时，加快建立健全行政机关内部重大

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重大行政决
策必须经政府常务会议、部门领导班
子会议讨论，由主要领导在集体讨论
基础上作出决定。重大行政决策未
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
得提交讨论。

二是全面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
度。要完善领导干部及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制度，认真抓好学法用法
制度的落实。各级行政机关要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加
强 法 治 宣 传 教 育 ，建 立 社 会“ 大 普
法”工作格局。坚持法治教育与法治
实践相结合，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
治理工作，引导公民积极参与法治实
践活动，鼓励和支持对严重违法行为
的舆论监督，努力形成学法尊法守法
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要全面
落实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要充分发
挥法制机构的主导作用，健全完善法
律顾问工作机制，积极推进法律顾问
考核评价工作，不断拓宽政府法律顾
问工作范围的广度和深度，确保政府
法律顾问队伍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 是 加 强 行 政 执 法 规 范 化 建

设。要认真推进基层行政执法规范
化建设，理顺执法体制，规范执法行
为，加强执法监督。加强执法程序和
执法监督的制度建设，制定完善行政
执法调查取证规则，健全行政执法告
知、听证、集体讨论、罚没收入管理
等制度，建立完善行政执法投诉举报
制 度 和 行 政 执 法 决 定 法 制 审 核 制
度。加强重大行政处罚备案、执法检
查和执法案卷评查等制度的落实，坚
决纠正执法违法行为，促进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同时，进一步完善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严
格执行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信
息 共 享 、案 情 通 报 、案 件 移 送 等 制
度。

四是做好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
工作。市、县（区）政府要进一步完
善行政复议证据规则，加大实地调查
力度，重大复杂案件举行听证会，让
当事人充分质证，在查明事实的基础
上，依法作出复议决定。对重大疑难

案件，可以通过咨询、论证等形式征
求专家意见。要进一步完善“领导领
办、专家指导、集体研审”的行政复
议办理新机制，提高行政复议办案质
量，增强行政复议制度公信力。要高
度重视行政应诉工作，积极配合人民
法院做好开庭审理，做好答辩举证，
依法履行行政应诉职责。

五是创新依法行政考核与督查
方式。要创新依法行政考核与督查
方式，突出考核与督查重点，加强市
政府对县区政府及政府对所属部门
依法行政情况的考核与督查。要结
合法治政府建设年度重点工作，开展
定期不定期检查和专项督查，对工作
不力、问题较多的，要责令整改、通
报批评。要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
创建活动，大力培育依法行政先进典
型，以点带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
好经验和好做法得到推广和运用。

（作者系承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
公室主任）

从长期实践来 看 ，我 国 对 学 生
评 价 采 取 的 是 传 统 百 分 制 评 价 ，
最 大 弊 端 就 是 其 评 价 的 片 面 性 ，
它 只 能 测 量 学 生 掌 握 知 识 的 情
况 ，无 法 体 现 学 生 在 除 学 业 以 外
的 其 他 方 面 的 差 异 ，更 无 法 做 到
对 学 生 进 行 合 理 的 综 合 评 价 。 而
且 在 传 统 教 学 中 教 师 是 教 学 的 主
体 ，忽 视 了 学 生 的 地 位 ，长 期 的 应
试 教 育 使 得 教 师 、家 长 和 学 生 等
都以考试为最终目的。这种单一重
视分数的评价方式，不但加重了学
生的学习负担，而且对学生的身心
发展十分不利。

“等第制”评价打破了传统的评
分制，是从多个方面对学生进行相
对评价，既包括认知，也包括技能、
情感、价值观等，因此能够根据学生
的个性差异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

发 展 学 生 的 个 性 ，培 养 学 生 的 特
长。不再有分数高低之差，学生也
不再有三六九等之别，能使教师之
间 的 这 种 以 分 数 论 英 雄 的 竞 争 减
少，转而使师生之间的互助合作增
加，达到教学资源共享，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分分计较的敏感性和心理
压力，给学生创造较为宽松的学习
环境。

2014 年，上海市教委在部分小
学推行“等第制”评价的教育改革，
从两年的实践来看，效果不错，据调
查数据表明，172 所小学在政策执行
方面与自身比有了较明显进步，家
长感受学生学习状态与第一期数据
相比也有了改善，除此之外，在“学
校适应”与“上学愉悦度”方面，学生
也有一定的变化。教师对学生采用
等第评价并进行更多鼓励和表扬，

更加关注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习惯
培养，学生睡眠时间越充足，学生的
学习状态就越好。教师能更好地因
材施教，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
发展。

“等第制”评价，是摸着石头过
河的教育改革，也是个新事物，要让

“等第制”评价真正取得实质性的效
果，一方面可以借鉴其他成功改革
的先例，也可在有限的实践中积累
成功的经验。一方面应完善“等第
制”评价机制，加强检查监督，防止

“等第制”评价成为少数教师搞“人
情评价”“关系评价”、“利益评价”
等，要用规范化评价机制来规范评
价行为，防止形成利益链的“评价腐
败”，实行教学效果评价制和责任追
究制，确保“等第制”评价的客观、公
平和公正。

教育部门要保障无户口或暂未办理
户口登记的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必
要时可以先办理入学后办理户口登记手
续，这是四川省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的

《关于加强和规范人口登记管理工作的
通知》提出的要求。《通知》还要求，全省
要切实做好无户口人员清理登记落户、
全面清理核查死亡应销未销户口人员。

摸清无户口人员底数，是给无户口
人员落户的首要问题。《通知》要求，以
下八类无户口人员的基本情况务必并逐
一登记造册：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无
户口人员；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无
户口人员；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

无户口人员；被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
后户口被注销人员；农村地区因婚嫁被
注销原籍户口的人员；户口迁移证件遗
失或者超过有效期限造成的无户口人
员；我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非婚
生育的无户口人员；其他无户口人员。

为 方 便 无 户 人 员 上 户 ，《通 知》要
求，对计划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
人员，只要相关材料真实有效、手续齐
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公安部门要
及时办理户口登记，并于一个月内通报
卫生计生部门；对无法办理《出生医学
证明》的无户口人员，公安部门要根据
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

和 相 关 材 料 ，及 时 办 理 户 口 登 记 。 同
时，教育部门要保障无户口或暂未办理
户口登记的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必
要时可以先办理入学后办理户口登记手
续。

为全面清理核查本地死亡应销未销
户口人员，《通知》明确今后各级公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卫生计生等
部门要建立信息互通机制。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在办理死亡人员丧葬补贴时
要将死亡人员信息通报公安部门，民政
部门要向公安部门通报年度火化死亡人
员情况，卫生计生部门要及时掌握并向
公安、民政部门通报在医疗机构死亡人

员情况，公安部门要及时将死亡注销户
口人员情况通报上述相关部门，坚决防
止出现“吃空饷”、骗领冒领养老金和补
贴等问题。

《通知》明确，除成都市外，全面放
开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落户限制，确保
进城落户“零门槛”。同时，合理引导农
业人口向城镇转移，优先解决农村学生
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
业居住 5 年以上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
口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群 体 在 城 镇 落 户 问
题。鼓励已经在城镇购房的农业人口办
理户口迁移，并可根据购房价格按比例
给予一定的落户补助；鼓励普通高等学

校、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学生将户口迁入
学校的城镇居民集体户；全面放开符合
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
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城镇落户限
制。《通知》还明确要规范财政供养人员
户口登记。各地要对公务员和参公管理
人员、机关事业编制人员、国有企业管
理人员及其他财政供养人员的户口登记
情况进行全面清理核查，发现上述人员
户口登记仍在其原籍地农村且户口类别
为农业户口的，要督促其按规定及时办
理户籍迁移，将其户口从原籍地农村迁
移到工作地或居住地，转为城镇居民户
口。 （刘宏顺）

“等第制”评价不应只做表面文章

话题：淡化分分计较，不培养“刷题机器”，记者
25 日从上海市教委获悉，新学期上海将全面推行小
学“等第制”评价，淡化具体分数，而以Ａ、Ｂ、Ｃ、Ｄ
或者“优秀”“良好”“合格”“需努力”等方式来评
价。据悉，上海市小学各学科“等第制”评价从“学
习兴趣”“学习习惯”和“学业成果”三个维度展开。

（8月26日《新闻晨报》）

推行“等第制”评价，无疑是新
时期我国推进素质教育评价的一个
主要方式和努力方向。就此而言，
上海市敢为天下先，实施“等第制”
教育评价，是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实
践探索的表现，是对孩子和家长学
习成长的高度负责，值得期待。但
笔者认为，要让“等第制”顺利有效
的走下去，就现实情况看，还需要多
方面的“配合”来保障。

一是需要家长、学校、学生充分
理 解 的“ 配 合”。 毋 庸 置 疑 ，“ 等 第
制”是推行素质教育的最新有益探
索，也得到了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
大力推广，但这一制度能够在多大
程度上得到有效实施，关键因素就
是要得到学校、学生和家长的有效
配合。如果在推行这一制度的过程
中，得不到学校老师、学生，尤其是
家长的充分理解，这样的制度恐怕

很难有效实施。
二是需要初高中年级延伸实施

的“配合”。 就目前来看，这一制度
主要是先在小学一二年级试点后，
今年才延伸和推广到小学高年级。
但就总的教育路径看，小学、初中、
高中应该是连贯的，只有小学实施
了，初高中才有实施的坚实基础，也
只有初高中也实施了，小学实施这
样 的 制 度 才 更 加 的 坚 定 和 心 无 旁
骛。

三是需要地区跟进推广的“配
合”。虽然“等第制”在上海本地试
点 推 广 ，只 要 做 好 本 地 的 学 校 、老
师、学生和家长等社会的有效支持
即可。但也不能否认，如果全国更
大范围的地区能够跟进，无疑是非
常 有 利 的 。 而 且 就 这 一 制 度 的 先
进 性和科学性来看，全国其他地方
也有跟进的必要。

四是需要高考制度改革的“配
合”。就我国一贯制教育的现实看，
小学、中学阶段实施的教育和教学，
成 绩 好 坏 仍 然 以 分 数 高 低 来 评 价
的。这也是适应时下我们最终的教
育结果之一——大学录取结果以分
数 论 、分 分 计 较 的 需 要 。 也 就 是
说 ，就 这 一 层 面 上 看 ，要 想 让 上 海
实 施 的“ 等 第 制 ”有 更 大 的 社 会 共
识 ，更 坚 定 地 走 下 去 ，就 应 该 有 大
学 录 取 阶 段 的“ 等 第 制 ”招 录 机 制
改革相对应。但显然，这不是上海
一个地方就能决定的事情，而是需
要国家和其他地方等配合才能完成
的事情。

教育改革从来都不是独角戏，
一个改革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总之，实施“等第制”评价，只有社会
各 方 的 共 同“ 配 合”，才 能 为“ 等 第
制”的顺利有效实施，铺平道路。

B
汪代华

推行“等第制”评价
应确保公正

四川：无户口适龄儿童可先入学后办户口

近日，湖南一景区宣布，为学习中国女排“铁
榔 头 ”精 神 ，将 景 区 内 一 处 景 点 更 名 为“ 铁 榔
头”。该景区市场营销部门负责人表示，景点更
名通知是该公司下发，眼下更名工作正在进行，
公司此次更名有文化层面的考虑，对于外界的

“炒作”质疑，景区不会因外界的看法而改变。
刘军 作


